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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338� � � � � � �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5-037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

部分A股股份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

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及2025年5月21日刊

登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

部分A股股份的方案》《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

次A股股东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决议公告》。

根据回购方案，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回购股份用于注销

并减少公司注册资本。 预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 不超过人民币10亿

元。 按回购股份价格上限人民币23.57元/股测算，预计回购股份数量不低于2,121.34万股，

不超过4,242.68万股，即不低于公司总股本的0.24%，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49%。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公司本次回购完成后的股份将予以依法注销，同时公司注册资本将相应减少，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凡公司债权人均有权于本通知公告之日起

45天内，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向公司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

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

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信函或电子邮件的方式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5年5月21日起45天内（工作日8:30-11:30、13:00-17:3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197号

甲

邮政编码：261061

联系电话：0536-2297056

电子邮件：securities@weichai.com

3．债权申报所需文件：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

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

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

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

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

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4．其它：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请在

邮件标题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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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取得金融

机构股票回购专项贷款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回购股份方案的基本情况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25年4月29日召开2025年第四次临时董

事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 回购股份用于注销并减少公司注

册资本，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23.57元/股，预计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

元，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回购期限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

月内。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上披露的《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的方案》。

二、《贷款承诺函》的主要内容

近日，公司取得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主要内容如下：

1.贷款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

2.贷款额度：人民币9亿元；

3.贷款期限：3年；

4.贷款用途：专项用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

三、其他事项

本次取得金融机构《贷款承诺函》不代表公司对回购股份资金总额的承诺，具体回购

股份的数量和资金总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和使用的资金总额为准。 公司将

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同时根据

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国家开发银行山东省分行出具的《贷款承诺函》。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潍柴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和

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的法律

意见书

致：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

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以下简称 “《股东会规

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

实施细则》”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程》” ）的规定，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潍柴动力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召开的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 （以下视

情况统称“本次股东大会” ），并就本次股东大会的有关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和资

料，同时听取了公司人员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本所已得到公司的如下保证，保证其所

提供的文件和资料是真实、准确、完整的，并无隐瞒、虚假和重大遗漏之处；文件上所有签名

和所记载的内容都是真实有效的；文件的复印件都与其原件一致。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必备的法定文件，随其他文件一并公

告，非经本所书面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本次股东大会

依法进行了见证，并对有关文件和事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公司于2025年4月8日召开的2025年第三次临

时董事会会议决议，董事会于2025年4月30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公告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 另亦按照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要求， 向公司H股股东发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

会的股东通告。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及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

表决形式相结合的方式进行，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采取现场会议投票的方式进行。

2025年5月20日下午2:50开始，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在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 会

议由董事王德成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

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作为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

二、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通知， 截至2025年5月13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A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参加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和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 2025年5月20日名列于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

限公司所存置的公司H股股东名册上的H股股东或其委托代理人有权参加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和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参加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共11名， 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2,952,058,07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8707%；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

726,338,0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073%；境外上市外资股（H股）股东及股

东代表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25,719,99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4.0634%。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有效表决的A股股东1,410名，所代表的股份为940,490,68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0.7908%。

（二）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

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 参加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A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10名，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726,338,085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5.4899%。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

统进行有效表决的A股股东1,410名，所代表的股份为940,490,688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3.8866%。

（三）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

经本所律师合理验证， 参加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的H股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共1名，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为1,227,893,055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3.1944%。

前述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资格，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H

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由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协助公司予以认定。 参加本次股东

大会的其他人员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 本所认为，

在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股东和H股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资格均符合法律、 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前提下，该等人员均有资格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了下列议案：

1.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2.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H股股票

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3.�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4.�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

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5.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6.�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7.�关于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8.�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案

9.�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10.�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11.�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关事宜的议

案

12.�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12.01.�回购股份的目的

12.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12.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2.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2.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12.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2.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议案1-11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1-11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2025年第二

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需经出席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控股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

特别决议案10予以回避表决；议案12需逐项表决，且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2.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2.01.�回购股份的目的

2.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2.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2.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2.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2.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2.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议案1为对A股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票；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2025年第二

次A股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且需经出席会议的A股中小投

资者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控股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特别决议案1予以回避

表决；议案2需逐项表决，且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的股东所

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审议了下列议案：

1.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2.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2.01.�回购股份的目的

2.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2.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2.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2.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2.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2.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议案1为特别决议案， 需经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

2/3以上通过；议案2需逐项表决，且为特别决议案，需经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的

股东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上述议案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以记名投票的方式逐项

进行了表决，并由股东代表、监事代表、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司委任代表及本所律师进

行计票、监票；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行使表决权，并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负责统计表决结果。

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公

司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及《公司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

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根据合并统计的表决结果，除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特别决议

案1未获得出席相关会议的股东及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外，

本次股东大会其余议案全部获有效通过。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章)

经办律师：逯国亮

经办律师：成净宜

负 责 人：孔 鑫

二〇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1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79,

400,093

99.6622

%

12,897,

873

0.3313% 250,800 0.0064%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55,

249,473

99.4673

%

12,897,

873

0.5225% 250,800 0.0102%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3,

699,100

99.5077

%

12,881,

873

0.4830% 247,800 0.009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2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方案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719,104

99.7989

%

7,507,

262

0.1929% 322,400 0.0083%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568,484

99.6828

%

7,507,

262

0.3041% 322,400 0.0131%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018,111

99.7071

%

7,491,

262

0.2809% 319,400 0.012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3

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

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

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预

案》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728,804

99.7991

%

7,489,

462

0.1924% 330,500 0.008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578,184

99.6832

%

7,489,

462

0.3034% 330,500 0.013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027,811

99.7075

%

7,473,

462

0.2802% 327,500 0.012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4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符合

《上市公司分拆规则

（试行）》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728,304

99.7991

%

7,489,

062

0.1924% 331,400 0.008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577,684

99.6832

%

7,489,

062

0.3034% 331,400 0.013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027,311

99.7075

%

7,473,

062

0.2802% 328,400 0.012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5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

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729,704

99.7991

%

7,498,

562

0.1926% 320,500 0.0082%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579,084

99.6832

%

7,498,

562

0.3038% 320,500 0.0130%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028,711

99.7075

%

7,482,

562

0.2806% 317,500 0.0119%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6

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

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5,

483,140

99.8185

%

6,299,

962

0.1618% 765,664 0.0197%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1,

332,520

99.7138

%

6,299,

962

0.2552% 765,664 0.0310%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782,147

99.7358

%

6,283,

962

0.2356% 762,664 0.0286%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7

关于潍柴雷沃智慧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

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

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5,

065,540

99.8078

%

7,142,

862

0.1835% 340,364 0.0087%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914,920

99.6968

%

7,142,

862

0.2894% 340,364 0.0138%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364,547

99.7201

%

7,126,

862

0.2672% 337,364 0.012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8

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

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

的说明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5,

106,140

99.8088

%

6,940,

262

0.1783% 502,364 0.0129%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955,520

99.6985

%

6,940,

262

0.2812% 502,364 0.020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405,147

99.7216

%

6,924,

262

0.2596% 499,364 0.018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9

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

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

行性分析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907,640

99.8037

%

7,290,

262

0.1873% 350,864 0.0090%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757,020

99.6904

%

7,290,

262

0.2953% 350,864 0.0142%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206,647

99.7142

%

7,274,

262

0.2728% 347,864 0.013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10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

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总计

2,469,

998,146

1,650,

866,522

66.8368

%

818,354,

024

33.1318

%

777,600 0.031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1,650,

866,522

66.8801

%

816,754,

024

33.0884

%

777,600 0.031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1,244,

278,153

425,217,

977

34.1739

%

818,285,

576

65.7639

%

774,600 0.0623% 否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648,545

99.9942

%

68,448 0.0056% 3,000 0.0002% 是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

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

关事宜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5,

098,604

99.8086

%

6,866,

762

0.1764% 583,400 0.0150%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947,984

99.6982

%

6,866,

762

0.2782% 583,400 0.0236%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397,611

99.7213

%

6,850,

762

0.2569% 580,400 0.0218%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12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

股份方案的议案

- - - - - - - - -

12.0

1

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579,510

99.1273

%

33,210,

394

0.8532% 758,862 0.019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70,673

99.5966

%

10,002,

238

0.3751% 755,862 0.028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605,810

99.1280

%

33,194,

392

0.8528% 748,564 0.0192%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96,973

99.5976

%

9,986,

236

0.3745% 745,564 0.028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3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

区间

总计

3,892,

548,766

3,857,

360,010

99.0960

%

34,897,

592

0.8965% 291,164 0.007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66,173

99.5964

%

10,474,

436

0.3928% 288,164 0.0108%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1,

293,837

98.0072

%

24,423,

156

1.9926% 3,000 0.0002% 是

12.0

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

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

总额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495,710

99.1252

%

33,757,

892

0.8672% 295,164 0.0076%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5,

986,873

99.5935

%

10,549,

736

0.3956% 292,164 0.011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555,110

99.1267

%

33,666,

292

0.8649% 327,364 0.008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46,273

99.5957

%

10,458,

136

0.3922% 324,364 0.0122%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526,910

99.1260

%

33,733,

892

0.8666% 287,964 0.007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18,073

99.5946

%

10,525,

736

0.3947% 284,964 0.010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的具体授权

总计

3,892,

548,766

3,859,

284,910

99.1454

%

32,927,

192

0.8459% 336,664 0.0086%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87,073

99.5972

%

10,408,

036

0.3903% 333,664 0.0125%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3,

197,837

98.1625

%

22,519,

156

1.8372% 3,000 0.0002% 是

备注：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公司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 份 类

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是

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1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

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总计

1,242,678,

153

425,217,

977

34.2179

%

816,

685,576

65.7198

%

774,600 0.0623% 否

其中：中

小 投 资

者

1,242,678,

153

425,217,

977

34.2179

%

816,

685,576

65.7198

%

774,600 0.0623% 否

2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

股份方案的议案

- - - - - - - - -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计

2,666,828,

773

2,656,

070,673

99.5966

%

10,002,

238

0.3751% 755,862 0.0283% 是

2.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计

2,666,828,

773

2,656,

096,973

99.5976

%

9,986,

236

0.3745% 745,564 0.0280% 是

2.03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

区间

总计

2,666,828,

773

2,656,

066,173

99.5964

%

10,474,

436

0.3928% 288,164 0.0108% 是

2.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

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

总额

总计

2,666,828,

773

2,655,

986,873

99.5935

%

10,549,

736

0.3956% 292,164 0.0110% 是

2.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计

2,666,828,

773

2,656,

046,273

99.5957

%

10,458,

136

0.3922% 324,364 0.0122% 是

2.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计

2,666,828,

773

2,656,

018,073

99.5946

%

10,525,

736

0.3947% 284,964 0.0107% 是

2.0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的具体授权

总计

2,666,828,

773

2,656,

087,073

99.5972

%

10,408,

036

0.3903% 333,664 0.0125% 是

备注：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公司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议案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

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

有限公司主板上市仅向公

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

议案

1,227,893,

055

1,227,

837,607

99.9955% 52,448 0.0043% 3,000 0.0002% 是

2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

方案的议案

- - - - - - - -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3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227,893,

055

1,201,

491,899

97.8499%

26,398,

156

2.1499% 3,000 0.0002% 是

2.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

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

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

具体授权

1,227,893,

055

1,203,

395,899

98.0049%

24,494,

156

1.9948% 3,000 0.0002% 是

备注：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证券代码：000338� � � � � � � � � � �证券简称：潍柴动力 公告编号：2025-036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

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1．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除特别决议案

一未获得出席相关会议的股东及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外，

其余议案没有否决的情况。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

议案没有否决的情况。

2．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H

股股东会议（统称“本次会议” ）没有涉及变更公司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二、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下午2:50

（2）网络投票时间：

采用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下午1:

00-3:00；

采用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上午9:15至下午3:00期间的任意时

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山东省潍坊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福寿东街197号甲公司会议

室

3．召开方式：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现场会议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王德成

6．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H股股

东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公

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情况

出席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2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892,548,7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615%。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952,058,07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3.8707%。 其中，境内上市内资股（A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26,338,0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8073%；境外上市

外资股（H股）股东及股东代表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25,719,99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4.0634%。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共1,4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40,490,688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7908%。

（二）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2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666,828,773股，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3766%。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0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726,338,085股，占

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4899%。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A股股东共1,4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940,490,688股，

占公司A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866%。

（三）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

227,893,055股，占公司H股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1944%。

出席本次会议的还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等。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

况如下 （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

表》）：

1．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H股股票

并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3．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至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预案》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4．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符合《上市公司分

拆规则（试行）》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5．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6．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7．关于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8．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的说明的议

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9．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行性分析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0．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

限公司主板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法人股东潍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潍柴集团” ）回避表决。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关事宜的

议案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且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12.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12.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二）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

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

况如下 （具体表决结果详见后附 《公司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议案表决结果统计

表》）：

1．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该议案表决时，法人股东潍柴集团回避表决。

该议案未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亦未获得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2.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该议案获得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该议案获得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该议案获得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该议案获得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该议案获得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该议案获得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该议案获得A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

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采用现场会议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情况如下（具体表决

结果详见后附《公司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1．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主板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该议案获得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2.01回购股份的目的

该议案获得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2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该议案获得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3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该议案获得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4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该议案获得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5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该议案获得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6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该议案获得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2.07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该议案获得H股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本次会议由两名股东代表进行了计票，一名监事代表、一名香港中央证券登记有限公

司代表（未参与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的监票）及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进

行了监票。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逯国亮、成净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网络投票实施细则》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上述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

六、备查文件

1．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H

股股东会议决议；

2．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和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

案

是

否

通

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1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定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79,

400,093

99.6622

%

12,897,

873

0.3313% 250,800 0.0064%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55,

249,473

99.4673

%

12,897,

873

0.5225% 250,800 0.0102%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3,

699,100

99.5077

%

12,881,

873

0.4830% 247,800 0.009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2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H股股票并在香港联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

上市方案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719,104

99.7989

%

7,507,

262

0.1929% 322,400 0.0083%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568,484

99.6828

%

7,507,

262

0.3041% 322,400 0.0131%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018,111

99.7071

%

7,491,

262

0.2809% 319,400 0.012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3

关于《潍柴动力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分拆所属子

公司潍柴雷沃智慧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

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预

案》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728,804

99.7991

%

7,489,

462

0.1924% 330,500 0.008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578,184

99.6832

%

7,489,

462

0.3034% 330,500 0.013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027,811

99.7075

%

7,473,

462

0.2802% 327,500 0.012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4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上市符合

《上市公司分拆规则

（试行）》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728,304

99.7991

%

7,489,

062

0.1924% 331,400 0.008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577,684

99.6832

%

7,489,

062

0.3034% 331,400 0.013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027,311

99.7075

%

7,473,

062

0.2802% 328,400 0.012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5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有利于维护股东和债

权人合法权益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729,704

99.7991

%

7,498,

562

0.1926% 320,500 0.0082%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579,084

99.6832

%

7,498,

562

0.3038% 320,500 0.0130%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028,711

99.7075

%

7,482,

562

0.2806% 317,500 0.0119%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6

关于公司保持独立性及

持续经营能力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5,

483,140

99.8185

%

6,299,

962

0.1618% 765,664 0.0197%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1,

332,520

99.7138

%

6,299,

962

0.2552% 765,664 0.0310%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782,147

99.7358

%

6,283,

962

0.2356% 762,664 0.0286%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7

关于潍柴雷沃智慧农业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具备

相应的规范运作能力的

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5,

065,540

99.8078

%

7,142,

862

0.1835% 340,364 0.0087%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914,920

99.6968

%

7,142,

862

0.2894% 340,364 0.0138%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364,547

99.7201

%

7,126,

862

0.2672% 337,364 0.012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8

关于本次分拆履行法定

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

及提交法律文件有效性

的说明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5,

106,140

99.8088

%

6,940,

262

0.1783% 502,364 0.0129%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955,520

99.6985

%

6,940,

262

0.2812% 502,364 0.020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405,147

99.7216

%

6,924,

262

0.2596% 499,364 0.018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9

关于本次分拆目的、商

业合理性、必要性及可

行性分析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4,

907,640

99.8037

%

7,290,

262

0.1873% 350,864 0.0090%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757,020

99.6904

%

7,290,

262

0.2953% 350,864 0.0142%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206,647

99.7142

%

7,274,

262

0.2728% 347,864 0.013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10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

柴雷沃智慧农业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至香港联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

市仅向公司H股股东提

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总计

2,469,

998,146

1,650,

866,522

66.8368

%

818,354,

024

33.1318

%

777,600 0.0315%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1,650,

866,522

66.8801

%

816,754,

024

33.0884

%

777,600 0.031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1,244,

278,153

425,217,

977

34.1739

%

818,285,

576

65.7639

%

774,600 0.0623% 否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648,545

99.9942

%

68,448 0.0056% 3,000 0.0002% 是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

董事会及董事会授权人

士办理公司本次分拆相

关事宜的议案

总计

3,892,

548,766

3,885,

098,604

99.8086

%

6,866,

762

0.1764% 583,400 0.0150% 是

其中： 中小

投资者

2,468,

398,146

2,460,

947,984

99.6982

%

6,866,

762

0.2782% 583,400 0.0236%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9,

397,611

99.7213

%

6,850,

762

0.2569% 580,400 0.0218%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25,

700,993

99.9984

%

16,000 0.0013% 3,000 0.0002% 是

12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

股份方案的议案

- - - - - - - - -

12.0

1

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579,510

99.1273

%

33,210,

394

0.8532% 758,862 0.019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70,673

99.5966

%

10,002,

238

0.3751% 755,862 0.0283%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605,810

99.1280

%

33,194,

392

0.8528% 748,564 0.0192%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96,973

99.5976

%

9,986,

236

0.3745% 745,564 0.028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3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

区间

总计

3,892,

548,766

3,857,

360,010

99.0960

%

34,897,

592

0.8965% 291,164 0.0075%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66,173

99.5964

%

10,474,

436

0.3928% 288,164 0.0108%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1,

293,837

98.0072

%

24,423,

156

1.9926% 3,000 0.0002% 是

12.0

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

途、数量、占总股本的比

例及拟用于回购的资金

总额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495,710

99.1252

%

33,757,

892

0.8672% 295,164 0.0076%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5,

986,873

99.5935

%

10,549,

736

0.3956% 292,164 0.0110%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555,110

99.1267

%

33,666,

292

0.8649% 327,364 0.008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46,273

99.5957

%

10,458,

136

0.3922% 324,364 0.0122%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计

3,892,

548,766

3,858,

526,910

99.1260

%

33,733,

892

0.8666% 287,964 0.0074%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18,073

99.5946

%

10,525,

736

0.3947% 284,964 0.0107%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2,

508,837

98.1063

%

23,208,

156

1.8934% 3,000 0.0002% 是

12.0

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

的具体授权

总计

3,892,

548,766

3,859,

284,910

99.1454

%

32,927,

192

0.8459% 336,664 0.0086% 是

境内上市内

资股（A股）

2,666,

828,773

2,656,

087,073

99.5972

%

10,408,

036

0.3903% 333,664 0.0125% 是

境外上市外

资股（H股）

1,225,

719,993

1,203,

197,837

98.1625

%

22,519,

156

1.8372% 3,000 0.0002% 是

备注：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公司2025年第二次A股股东会议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

号

审议议案 股份类别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是

否通过

股数

占出席

会议有

表决权

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

潍柴雷沃智慧农业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至香

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仅向公司

H股股东提供保证配

额的议案

总计

1,242,

678,153

425,217,

977

34.2179

%

816,685,

576

65.7198

%

774,600 0.0623% 否

其 中 ： 中

小投资者

1,242,

678,153

425,217,

977

34.2179

%

816,685,

576

65.7198

%

774,600 0.0623% 否

2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

股股份方案的议案

- - - - - - - - -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总计

2,666,

828,773

2,656,

070,673

99.5966

%

10,002,

238

0.3751% 755,862 0.0283% 是

2.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

件

总计

2,666,

828,773

2,656,

096,973

99.5976

%

9,986,

236

0.3745% 745,564 0.0280% 是

2.03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

区间

总计

2,666,

828,773

2,656,

066,173

99.5964

%

10,474,

436

0.3928% 288,164 0.0108% 是

2.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

途、数量、占总股本的

比例及拟用于回购的

资金总额

总计

2,666,

828,773

2,655,

986,873

99.5935

%

10,549,

736

0.3956% 292,164 0.0110% 是

2.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总计

2,666,

828,773

2,656,

046,273

99.5957

%

10,458,

136

0.3922% 324,364 0.0122% 是

2.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总计

2,666,

828,773

2,656,

018,073

99.5946

%

10,525,

736

0.3947% 284,964 0.0107% 是

2.0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

宜的具体授权

总计

2,666,

828,773

2,656,

087,073

99.5972

%

10,408,

036

0.3903% 333,664 0.0125% 是

备注：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公司2025年第二次H股股东会议议案表决结果统计表

序号 审议议案

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

股份数

赞成 反对 弃权

议案

是否

通过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股数

占出席会

议有表决

权股份数

的比例

1

关于分拆所属子公司潍柴雷

沃智慧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至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

司主板上市仅向公司H股股

东提供保证配额的议案

1,227,893,

055

1,227,

837,607

99.9955% 52,448 0.0043% 3,000 0.0002% 是

2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A股股份

方案的议案

- - - - - - - -

2.01 回购股份的目的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2 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3 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227,893,

055

1,201,

491,899

97.8499%

26,398,

156

2.1499% 3,000 0.0002% 是

2.04

拟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数

量、占总股本的比例及拟用

于回购的资金总额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5 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6 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1,227,893,

055

1,202,

706,899

97.9488%

25,183,

156

2.0509% 3,000 0.0002% 是

2.07

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

体授权

1,227,893,

055

1,203,

395,899

98.0049%

24,494,

156

1.9948% 3,000 0.0002% 是

备注：本次会议如有议案得票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因四舍五入导致。


